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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公路，引你循路」 
環島智慧公路創意競賽辦法 

一、 報名作業規定 
(一) 報名時間：活動公告日起至 108年 10月 31日止。 
(二) 參賽對象：每人限報名一隊，每隊人數至多 5名。 
(三) 報名方式： 

參賽隊伍應於 108年 10月 31日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
表、授權同意書與參賽書面報告(含環島智慧公路創意創
意)一式 10份寄至「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 65號 交通部公
路總局交通管理組 幸福公路，引你循路-環島智慧公路創
意競賽小組」，並將相關電子檔案，以 PDF格式上傳至
(www.taiwanthb.com)，以利進行作品審查。 

(四) 競賽內容： 
1. 環島智慧公路創意競賽範圍：應以全國各省道及快速公路
為主，可輔以高速公路、縣區鄉道等道路配合規劃。 

2. 環島智慧公路內容：可包含路線、路網、景點、引導、管
理、設施、創新科技、先進技術、新式理論，例如 AI人
工智慧、無人載具等，並不以上述為限之創意構想的整體

規劃方案。 
3. 規劃方案之執行規模，以 2年 2.5億元為經費上限。 
4. 書面報告應詳述規劃方案、選定因素及可行性、經費合理
性、景點選定考量及週邊停車、民生服務等條件，路線引

導工具選用及方便性、未來應辦理事項之年期及預估分年

經費等內容，提送後即不得修改作品及相關附件內容；書

面報告格式如附件一。 
5. 參賽隊伍應推派 1名成員作為各項聯繫窗口，並提供詳細
聯絡方式，包含姓名、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聯絡電話

及地址等，以利辦理後續各項競賽行政事宜，且提送後即

不得異動隊員名單。 
6. 參賽隊伍應提供作品名稱、成員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主
辦單位於檢核隊伍與作品資料完整性後，將以電子郵件通

知參賽隊伍聯繫窗口成員「報名成功」。 
(五) 成績公布：第一階段將由主辦機關及各委員辦理書面審

查，108年 11月 15日(星期五)前於公路總局官網及以電子
郵件公布通過初選名單，11月 22日(星期五) 辦理決賽與
頒獎典禮；決賽地點由主辦機關通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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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果發表暨頒獎典禮：決賽當日隨即辦理頒獎典禮；前三
名及佳作得獎隊伍應配合主辦機關需求於公開場合(例如研
討會)發表及報告。 

二、 評審作業規範 
(一) 評審作業將由主辦單位書面審核規劃結果，並依規劃之創

意性、可行性及合理性，經過主辦單位、專家、學者所共

同成立之評審委員會評分後，選出優勝隊伍。 
(二) 評審項目及配分比例： 

1. 主題構想之創意性(30%)。 
2. 推動構想之可行性(30%)。 
3. 經費規劃之合理性(15%)。 
4. 宣傳辦法之有效性(15%)。 
5. 簡報說明(10%)。 

三、 獎勵辦法 
(一) 獎項與獎金： 

1. 第 1名 1隊：獎金新台幣 20萬元整，獎狀每人乙只。 
2. 第 2名 1隊：獎金新台幣 10萬元整，獎狀每人乙只。 
3. 第 3名 1隊：獎金新台幣 6萬元整，獎狀每人乙只。 
4. 佳作 3隊：每隊各得獎金新台幣 3萬元整，獎狀每人乙
只。 

(二) 評審成績未達 80分，得不列入得獎名單，並得視評審結果
不足額錄取；佳作不計名次。 

(三) 決賽當日，通過初選隊伍應準備 10分鐘簡報進行規劃成果
說明，並接受詢答。 

四、 其他規定 
(一) 凡報名參加者，即視為同意本競賽辦法之各項內容與規

定。 
(二)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保證無抄襲仿冒之情事，以及非屬於其

他公開競賽獲獎之作品，或未曾自行，或提供他人用於直

接或間接之營利目的，或未曾接受任一單位補助(如國科
會、交通部、其他政府機關或民間單位，不包含所屬學

校、系、所本身之經費)。 
(三) 主辦單位如發現參賽作品有違反本競賽辦法所規定事項

者，提交評審委員會審查確認後取消其參賽資格；如為得

獎作品，追回已頒發之獎金與獎狀；如有造成第三者之權

益損失，參賽者需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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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使競賽結果可供主辦單位作為未來正式路線規劃及設計
之參考，參賽隊伍所提出之作品與創意，主辦單位將取得

全部使用權利，參賽隊伍不得拒絕。 
(五)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一項八類之競技、賽及機會

獎金或給與，獎金列為「競技賽及機會中獎」，依法需扣

10%稅金；如為外籍人士獲獎，依規定繳交所得獎金之稅
金。 

(六) 所有已報名之參賽作品均不予退還，請參賽隊伍自行保留
作品原始檔案，以供查核。 

(七)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
單位之事由 致參賽隊伍所寄出之作品、填寫資料之遺失、
錯誤、損毀等情形，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另參賽

隊伍於競賽期間應善盡資安責任，若因參賽作品夾帶病

毒、惡意軟體(程式)及不當資料存取等違反資安行為，肇
致其他參賽者、主辦單位資料發生遺失、竄改、偽冒、無

法辨識、毀損或相關未公開公務資料外洩等情形，須負相

關法律責任。 
(八) 凡參加報名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

規定，倘獲得「入選」以上獎項者，需配合參與公路總局

與各單位後續相關推動可行性會議。 
(九) 本競賽活動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或未盡事宜，主辦單

位保有隨時修改、暫停或終止之權利，本活動一切更動將

以活動官網公布為主，不再個別通知。 
五、聯絡方式 

電話：02-2307-0123 分機 3309 
交通部公路總局 交通管理組交通控制科 
E-Mail：cyp1855@thb.gov.tw 
聯絡人：鄭雅萍小姐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 65號 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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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環島智慧公路創意競賽 

書面報告格式（附件一） 
書面報告書格式： 

1. 以 A4白紙雙面列印，頁數最多 50頁。 
2. 報告書內容及格式依序為： 
(1) 封面頁(第 1頁) 

A. 第一行：競賽作品名稱。 
B. 第二行：競賽隊伍名稱。 
C. 白底黑字，字體大小需大於 16。 

(2) 目錄(第 2頁)，字體大小為 14。 
(3) 分析內容由第 3頁開始撰寫至最後 1頁，字體大小為 14，其
餘圖表、美術設計均不做限制，惟若造成評審閱讀困難而影響

評分者，須自行負責。 
3. 注意事項：為便利評審閱讀，報告書應包含章節如下： 
(1) 動機緣起。 
(2) 問題探討。 
(3) 計畫目標。 
(4) 方案研擬。 
(5) 創意特色及亮點。 
(6) 預算規劃。 
(7) 預期效益。 
(8) 推廣及宣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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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環島智慧公路創意競賽 

報名表（附件二） 

 
參賽編號：（主辦單位填）                     繳件日期：  年   月  日 

主 題 名 稱  

代表人姓名 
(聯絡窗口 )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 

 

聯 絡 電 話 
 
 
 
 聯 絡 地 址  

E -  m a  i  l  

參 賽 成 員  

應 附 文 件 

 
□ 1.參賽報名表 
 
□ 2.授權同意書 
 
□ 3.書面報告 

代表人 
親筆簽名 

（本人同意此競賽之規定參加比賽） 

 

備       註 
1. 每人限報名一隊，每隊人數至多5名。 

2. 欄位資料務必詳實填寫，以便敘獎之辦理使用，編號由主辦單
位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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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環島智慧公路創意競賽 

授權同意書（附件三） 

本團隊參加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主辦單位）「環島智慧公

路創意競賽」活動，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願遵守簡章相關規

定。本團隊所撰寫之報告內容，遵守著作權法等相關智慧財產權之規

定，並保證徵選作品為原創著作，無抄襲仿冒情事，且未曾以此成果

報告書參與其他競賽或授權其他相關單位申請經費補助，及尚未以

任何型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將來若發現本團隊有違反規

定以致觸犯法律，得取消參加與獲獎資格，本團隊願意自行負責所有

民、刑事法律責任。 

本團隊參賽內容其智慧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同意歸主辦單位所有

，並同意不得行使著作人格權。為利於推廣本活動，所有參賽作品主

辦機關擁有使用、修飾、出版、印製、宣傳及刊登之權利，或以任何

形式推廣、保存及轉載之權利，作者不得另行要求任何給付。 

 

此 致 

交通部公路總局  

 

立同意書人同意本同意書以上條款： 

代 表 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